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評價小組第 27次會議紀錄 

                                                                           記錄：柯專員一姍 

 

壹、開會時間：97年 8月 14日上午 8時 20分。 

 

貳、開會地點：行政院金管會 0703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許副召集人振明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本小組第 25次及第 26次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確認。 

 

案由二：有關處分中聯信託投資公司（以下稱中聯信託）菲律賓亞洲聯合銀行（以下稱亞聯銀行）股權資

本利得稅申請免稅結果，報請 鑒察。 

說明：本股權處分案前於 97年 4月 17日完成簽約，扣除資本利得稅之交割款已依二八比例匯還本基金及

存保公司。另由亞聯銀行代為申請免納資本利得稅乙案，業經菲律賓財政部核准，免稅款亦以二八比例匯

還本基金及存保公司。 

決議：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謹研擬亞洲信託標售策略規劃建議暨價值評估原則，提請 討論。 

說明：亞信財務顧問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公司提交標售策略建議並研提價值評估原則，前經提報本評價

小組第 25次會議及本基金管理會第 68次會議決議：請安永財顧公司依各委員意見修正調整報告後，再提

報本基金評價小組及本管理會決定。安永財管公司依前開決議，再次提交標售策略建議及價值評估原則。 

決議： 

     一、同意安永財管公司建議：標售模式採 Good Bank及 Bad Bank分開標售，投決標原則亦皆採方案

三之分標設計方式。 

     二、請安永財管公司依各委員意見修正調整標售策略建議及價值評估原則後，提報本基金管理會討

論。 

 



案由二：謹陳中聯信託保留不動產後續標售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中聯信託保留之 29標案不動產，擬委託不動產行銷顧問辦理公開標售作業，各標案底價擬以第二次

流標底價為本次底價，底價援往例公開，其他相關標售作業及買賣合約，擬授權存保公司援例處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經營不善農漁會信用部列入本基金處理對象之改善情形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農

委會） 

說明：行政院農委會就本基金列入處理之農漁會信用部，其輔導措施、執行情形與輔導改善成效等進行報

告。 

決議： 

      一、對於農委會、相關縣市政府及全國農業金庫之辛勞及案內農漁會信用部之輔導成效，表示肯定

之意 。 

      二、請農委會繼續輔導該等農漁會信用部改善其財務業務狀況，並每半年定期檢核該等金融機構之

自救計畫執行情形。 

      三、另針對預估賠付金額較大之農漁會信用部，請農委會繼續就其自救計畫執行情形及預估賠付缺

口之增減情形，定期提本小組報告；並請農委會強化退場機制，適時處理該等金融機構。 

      四、對於輔導成效較不顯著之農漁會信用部（如 N18、N01、M02、V01等），請農委會密切追踪，並

研議採行適當的輔導或處理措施。 

 


